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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府人〔2012〕31号
市政府关于唐海峰同志职务聘任的通知
各市、区人民政府，苏州工业园区、苏州高新区、太仓港口管委会；市各委办局，各直属单位：

经研究，继续聘任：
唐海峰同志为市财政局总会计师，聘期三年。

苏州市人民政府

2012年8月14日
	抄送：市委各部委办局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

市法院，市检察院，军分区，市各人民团体，各大专院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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